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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5-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訪問表
資料標準日：民國 113年 6月 30日

調查期間：民國 113年 8月至 113年 10月
核定機關 行政院主計總處

樣本
編號

縣市別
鄉鎮
市區

樣本序號
核定文號 主普管字第 1130400825號
調查類別 指定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 至民國 114年 3月底止

主辦機關 衛生福利部 流水號

受訪者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A.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市　　　　市區　　　　里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B.居住地址：□ (1) 與戶籍地址相同

 □ (2) 與戶籍地址不同，請填寫居住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市　　　　市區　　　　里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1. 本調査之法律依據：統計法第 15 條「統計調査之受査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
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 本表所填資料，除供統計目的之用外，不作為其他用途，工作人員絕不對外洩漏。

一、基本資料

1.請問您出生年月：民國 _______年 _______月

2.請問您目前教育程度及在學狀況？
(1)教育程度

○無 /不識字  　○國小  　　○國 (初 )中
○高級中等 (高中、高職 )     ○專科 (五專前 3年劃記高級中等 )
○大學   　○研究所 　　○其他 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2)目前在學狀況
○已畢業   　○在學中 　　○肄業，讀到 _______年級
○從未在正規學校求學過

3.請問您的身分？
○ (1)具原住民身分  　○ (2)具新住民身分，原國籍為：_____________________
○ (3)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分

4.請問您是否具有身心障礙證明？
○ (1)是  ○ (2)否

5.請問您目前與哪些人住在一起？ (可複選 )
□ (01)獨居  　　□ (02)配偶 (含同居伴侶 )  □ (03)父
□ (04)母   　　□ (05)公婆    □ (06)未婚子女
□ (07) (外 )祖父母 　　□ (08)已婚子女 (含其配偶 )             □ (09) (外 )孫子女
□ (10)兄弟姊妹  　　□ (11)其他親屬   □ (12)朋友、同學、同事
□ (13)幫傭、看護 　　□ (14)其他 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6.請問您目前居住房屋的所有權是誰？ (可複選 )
□ (1)自己   　　□ (2)配偶 (含同居伴侶 )  □ (3)父母
□ (4) (外 )祖父母 　　            □ (5)公婆    □ (6)子女
□ (7)向他人租屋  　　□ (8)其他 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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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育情形

7.請問您目前實際婚姻狀況

○ (1)有配偶                   僳○有同性配偶　　○有異性配偶

○ (2)未婚 (未曾結婚 )    僳○無伴侶　　　　○有同性伴侶       ○有異性伴侶

○ (3)有同居伴侶           僳○有同性伴侶　　○有異性伴侶

○ (4)分居
○ (5)離婚
○ (6)喪偶

8.請問您未來有結婚、再婚意願？ (限未婚、有同居伴侶、分居、離婚或喪偶者回答 )
○ (1)有結婚、再婚意願
○ (2)不想結婚、再婚，但想有固定的伴侶
○ (3)以上皆無

9.請問您目前子女人數？ (含收養 )
○ (1)沒有
○ (2)有

  0 -未滿 2歲：_____人   2 -未滿 3歲：_____人   3 -未滿 6歲：_____人
  6 -未滿 12歲：_____人   12- 未滿 18歲：_____人   18歲以上：_____人

10.請問您覺得理想的子女數是幾人？
○ (1)想有小孩，小孩性別比較傾向

○男：_____人、女：_____人          ○不拘性別：_____人
○ (2)不想有小孩，原因？ (可複選 )

經濟工作 □經濟負擔太重 □擔心有小孩影響工作

照顧方面
□缺乏照顧孩子的時間 □擔心孩子教養或未來發展

□缺乏理想的幼兒托育服務 □擔心照顧責任有性別不公平對待問題

個人健康 □健康因素

其他方面 □不想因小孩而改變現有生活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11.請問您的配偶或伴侶覺得理想的子女數是幾人？【限問有配偶或有同居伴侶者】
○ (1)想有小孩，小孩性別比較傾向

○男：_____人、女：_____人          ○不拘性別：_____人
○ (2)不想有小孩，原因？ (可複選 )

經濟工作 □經濟負擔太重 □擔心有小孩影響工作

照顧方面
□缺乏照顧孩子的時間 □擔心孩子教養或未來發展

□缺乏理想的幼兒托育服務 □擔心照顧責任有性別不公平對待問題

個人健康 □健康因素

其他方面 □不想因小孩而改變現有生活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 (3)不知道

 (請跳 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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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與經濟

第一部分：就業情形

12.請問您上週有無從事「有酬工作 (含工讀 )」或「平均每週從事 15小時以上無酬家屬工作 (指幫
家庭事業工作但不支薪 )」？
○ (1)有工作 
○ (2)沒有工作，

○ A.有找工作 (包括「沒找到」或「已找到但尚未開始工作」)
○ B.沒找工作，原因為 (可複選 )
健康方面 □健康不佳，不想工作

家庭方面

□照顧未滿 12歲兒童
□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活動需要協助的 65歲以上家人
□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 12 - 64歲家人
□料理家務 (不含~ )

其他方面

□家中經濟尚可，不需要工作 　　　　□家人反對工作
□在學或進修中 (不包含受訓 )　　　　□退休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請跳答 Q16】

13.請問您主要工作的從業身分是？ (主要工作指工時較長的那一份工作 )
○ (1)雇主  　○ (2)自營作業者  　○ (3)受政府僱用者
○ (4)受私人僱用者 　○ (5)無酬家屬工作者 (幫家庭事業工作 15小時以上但未支薪 )

14.請問您主要工作的職業是？ (請簡要說明從事工作內容，並勾選下表職類別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類別 舉例
○ 0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如：廠長、經理等

○ 02.專業人員
如：研究人員、醫師、護理師及護士 (不含診所護士 )、會計師、
律師、各類工程師、程式設計師、教師、記者、作家、演員、藝
術家、室內 /平面 /多媒體設計師等

○ 0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如：工程技術員、資訊助理、研究助理、設備控制人員、品檢人
員、仲介、行銷 /業務人員、會計助理專業人員、健身教練、診
所護士、保險代理人等

○ 04.事務支援人員 如：會計簿記事務、出納、人事、櫃台事務、總機、文書處理、
客服人員、保險核保人員等

○ 0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如：領隊、導遊、廚師、餐飲服務員、美容美髮、保全、警衛、
模特兒、商店銷售人員、照顧服務員等

○ 0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如：農藝、園藝、飼育、漁撈等

○ 0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如：營建有關工作人員、金屬、機具製造有關工作人員、手工藝
工作人員、電力及電子設備裝修人員、食品、家具、成衣製造有
關工作人員等

○ 0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如：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吊車、起重機等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大小客貨車 /機車駕駛、餐食機車外送員等

○ 0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如：清潔工、幫工、搬運工、抄表員、泥水小工等

○ 10.軍人
○ 11.其他 (請說明您的職務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請問您主要工作是全時或部分時間工作？是否為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1)主要工作   ○全時工作  ○部分時間工作

(2)是否為臨時性工作 (非繼續性工作，期間不滿 6個月 )或人力派遣工作。○是 ○否

16.請問您的配偶 (同居伴侶 )現在有沒有工作？【限問有配偶或有同居伴侶者】
○ (1)現在有工作 ○ (2)現在沒有工作 (含服義務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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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婚育與工作

17.請問您是否曾因下列理由而離職達 3個月以上？ (註：回答沒有者包括當時並無工作者；曾恢復
者請填答第一次恢復情形。)

項目 A.離職後是否曾恢復工作？ B.恢復工作的原因及類型

(1)曾因結婚離職 3個月：
○有

○沒有【請跳下一列 (2)】

○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 _____年 _____月後 
 曾恢復工作

○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 (2)】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___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該工作為
○全時工作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工作

(2)曾因生育 (懷孕 )離職3個月：
○有

○沒有【請跳下一列 (3)】

○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 _____年 _____月後 
 曾恢復工作

○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 (3)】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___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該工作為
○全時工作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工作

(3)曾因照顧未滿 12歲兒童離職
3個月：
○有

○沒有【請跳下一列 (4)】

○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 _____年 _____月後 
 曾恢復工作

○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 (4)】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___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該工作為
○全時工作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工作

(4)曾因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
的滿 12歲 -未滿 18歲少年離
職 3個月：
○有

○沒有【請跳下一列 (5)】

○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 _____年 _____月後 
 曾恢復工作

○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 (5)】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___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該工作為
○全時工作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工作

(5)曾因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
的滿 18歲 -未滿 65歲家人、
鄰居或朋友離職 3個月：
○有

○沒有【請跳下一列 (6)】

○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 _____年 _____月後 
 曾恢復工作

○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 (6)】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_________
(請參考下方代號表 )，該工作為
○全時工作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工作

(6)曾因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活動需
要協助的 65歲以上家人、鄰居
或朋友離職 3個月：
○有

○沒有【請跳答 Q18】

○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 _____年 _____月後 
 曾恢復工作

○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答 Q18】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___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該工作為
○全時工作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工作

◎恢復工作原因代號表：  1.負 (分 )擔家計　　　　　　　　　  2.希望個人經濟獨立
 　　　　　　　　  3.遇到理想的工作機會　　　　　　　4.子女照顧負擔減輕 
 　　　　　　　　  5.老人或其他家人照顧負擔減輕　　　6.實現自我
 　　　　　　　　  7.不願與社會脫節　　　　　　　　　8.不願賦閒在家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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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經濟與財務

18.請問您個人最近 1年平均每月收入共有多少元？ (含薪資、營業利潤、利息、租金、投資收益、
退休金、救助津貼、非同住子女奉養金、保險年金、贍養費 ...等，不含同住家人給與的 )
○ (1)沒有收入【請跳答 Q20】
○ (2)有收入

○未滿 10,000元 　　○ 10,000~19,999元  ○ 20,000~29,999元
○ 30,000~39,999元 　　○ 40,000~49,999元  ○ 50,000~59,999元
○ 60,000~69,999元 　　○ 70,000~79,999元  ○ 80,000~89,999元
○ 90,000~99,999元 　　○  100,000元以上  ○  拒答

19.請問您的收入約有多少是拿出來供家庭使用？ (含未同住家人使用，但不含個人儲蓄、投資 )
○ (1)沒有
○ (2)有

○未滿 10% 　　○ 10%~19% 　　　○ 20%~29% 　○ 30%~39%
○ 40%~49% 　　○ 50%~59% 　　　○ 60%~69% 　○ 70%~79%
○ 80%~89% 　　○ 90%以上

20.除家庭生活費用之外，請問您是否經常有一筆可供您自由使用的零用金錢？平均每月金額多少？
○ (1)沒有
○ (2)有

○未滿 5,000元 　　○ 5,000~9,999元 　　　○ 10,000~19,999元
○ 20,000~29,999元 　　○ 30,000~39,999元 　　　○ 40,000元以上

21.請問您家庭每月生活費用的主、次要提供人？

主要：____________；次要：____________

(01)父母或 (外 )祖父母　       (02)本人     (03)配偶 (同居伴侶 )
(04)子女   　　(05)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6)政府津貼補助
(07)退休金  　　(08)已離婚之前配偶   (09)其他親屬
(10)朋友   　　(11)配偶 (同居伴侶 )共同分擔 (12)其他 __________(請說明 )

22.請問您是否為家庭財務分配或管理的主導人？
○ (1)是
○ (2)否，請問是哪一位家庭成員？

○配偶 (同居伴侶 )    ○配偶 (同居伴侶 )共管 
○父母 (含父或母及公婆 )   ○子女、媳婿 
○ (外 )祖父母     ○各自管理

○其他 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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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務分工與照顧情形

第一部分：家務分工

23.請問您家庭一般家務 (如烹飪 /煮飯、洗衣、打掃、洗碗等，不含照顧家人 )由誰處理？ (以經常
情況來評量 )

主要：____________；次要：____________；再次要：____________

(01)本人      (02)配偶 (同居伴侶 ) 
(03) (外 )祖父母 /曾祖父母   (04)本人的母親 
(05)本人的父親     (06)配偶的母親
(07)配偶的父親     (08)女兒 
(09)女兒的配偶     (10)兒子 
(11)兒子的配偶     (12)本人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13)配偶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14)孫子女或其配偶
(15)姪 (女 )、甥 (女 )或其配偶   (16)其他親屬 
(17)外籍幫傭     (18)本國幫傭
(19)家人均攤     (20)其他 (非親屬 )

24.如何才能提升您的配偶 (同居伴侶 )參與家務工作意願？【限問有配偶或有同居伴侶者】

主要：____________；次要：____________；再次要：____________

(1)去除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如：男主外、女主內等 )
(2)學習料理家務技能 (如：煮飯、育兒方法等 )
(3)彈性工作時間 (如：COVID-19在家上班等 )
(4)參與家務工作後得到讚美與肯定
(5)提供適合配偶 (同居伴侶 )參與家務工作之空間設備 (如：適合配偶 (同居伴侶 )使用之廚房
設備等 )

(6)透過學校與大眾媒體等管道宣導共同分擔家務價值
(7)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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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無酬照顧時間

25.請問您每天無酬照顧工作時間 (以經常情況下每天平均時間為主 )
項目 A.照顧時間 B.我的照顧身分

(1)照顧未滿 12歲兒童
    (兒童包括子女、孫子女或其
他親屬 )

○有做，

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2)】

○我是輪替照顧者
○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

他輪替照顧者？

a.是，輪替照顧者 (資源 )
　為 _____(參考下方代號表)
b.否

(2)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
滿 12歲 -未滿 18歲少年

     (少年包括子女、孫子女、其
他親屬、鄰居或朋友 )

○有做，

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3)】

○我是輪替照顧者
○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

他輪替照顧者？

a.是，輪替照顧者 (資源 )
　為 _____(參考下方代號表)
b.否

(3)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
滿 18歲 -未滿 65歲家人、
鄰居或朋友

     (家人不限同住，係指需要照
顧之配偶、直系血親、直系
姻親或共同生活之家人 )

○有做，

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4)】

○我是輪替照顧者
○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

他輪替照顧者？

a.是，輪替照顧者 (資源 )
　為 _____(參考下方代號表)
b.否

(4)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活動需要
協助的 65歲以上家人、鄰居
或朋友

    (家人不限同住，係指需要照
顧之配偶、直系血親、直系
姻親或共同生活之家人 )

○有做，

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5)】

○我是輪替照顧者
○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

他輪替照顧者？

a.是，輪替照顧者 (資源 )
　為 _____(參考下方代號表)
b.否

(5)做家務 (如烹飪 /煮飯、洗
衣、打掃、洗碗等，不包括
(1)~(4)的照顧時間 )

○有做，

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6)】

(6)志願服務 (擔任志工 ) ○有做，

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沒有做【請跳答 Q26】

◎輪替照顧者 (資源 )代號表：
01. 受照顧者的父母　　　　02. 受照顧者的 (外)祖父母　　　   03. 外籍幫傭、看護工　　　　　　　　　　　　　

04. 其他親屬　　　　　　　05. 居家托育人員(到宅或送托)　　 06. 服務機構附設幼兒園或托嬰中心

07. 公立幼兒園或托嬰中心　08. 私立幼兒園或托嬰中心　　　　09. 安置機構　　　　　　　　　　　　　

10. 日間照顧機構 　11. 安養護機構　　　　　　　　　 12. 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

13. 社區式長期照顧機構　　14. 照顧服務員(居家服務及家庭托顧)

1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6.請問您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約 ______小時？ (不包括工作、做家事、照顧家人等勞動 )
★訪員查核 25及 26題總時數★ (假設前提：全時工作 9+1 小時，部分工時 4+1 小時計)

全時工作者：無酬照顧 + 自由支配 < 14 小時

部分工時者：無酬照顧 + 自由支配 < 19 小時

無工作者：無酬照顧 + 自由支配 <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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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請問您的配偶 (同居伴侶 )每天無酬照顧工作時間 (以經常情況下每天平均時間為主 )
    【限問有配偶或有同居伴侶者】

項目 照顧時間

(1)照顧未滿 12歲兒童
(兒童包括子女、孫子女或其他親屬 )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2)】
○有做，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2)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滿 12歲 -未滿 18歲少年
(少年包括子女、孫子女、其他親屬、鄰居或朋友 )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3)】
○有做，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3)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滿 18歲 -未滿 65歲家人、
鄰居或朋友

(家人不限同住，係指需要照顧之配偶、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或共同生活之家人 )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4)】
○有做，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4)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活動需要協助的 65歲以上家人、
鄰居或朋友

(家人不限同住，係指需要照顧之配偶、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或共同生活之家人 )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5)】
○有做，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5)做家務 (如烹飪 /煮飯、洗衣、打掃、洗碗等，不包
括 (1)~(4)的照顧時間 )

○沒有做【請跳下一列 (6)】
○有做，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6)志願服務 (擔任志工 ) ○沒有做【請跳答 Q28】
○有做，每天 _____小時 _____分

28.請問您的配偶 (同居伴侶 )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約 _____小時？ (不包括工作、做家事、照顧
家人等勞動 )

★訪員查核 27及 28題總時數★

有工作者：無酬照顧 + 自由支配 < 19 小時

無工作者：無酬照顧 + 自由支配 <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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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參與

29.您最近 1年內是否有參與宗教活動 (如：寺廟參拜、進香團、廟會或教會活動 )？
○ (1)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有 ○沒有

○ (2)沒有參與，原因為何？ (可複選 )
□沒有意願  　□工作學業忙碌 　　□需照顧家人

□家人不支持  　□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缺乏資訊

□健康不佳  　□交通不方便  　　□沒有人陪同 (伴 )
□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  受 COVID-19疫情影響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30.您最近 1年內是否有參與志願服務，擔任志工？
○ (1)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有 ○沒有

○ (2)沒有參與，原因為何？ (可複選 )
□沒有意願  　□工作學業忙碌 　　□需照顧家人

□家人不支持  　□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缺乏資訊

□健康不佳  　□交通不方便  　　□沒有人陪同 (伴 )
□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  受 COVID-19疫情影響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31.您最近 1年內是否有參與社會團體活動 (如：參加醫療衛生類、國際類、社會類、職業類、政
治類等社團組織 )？
○ (1)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有 ○沒有

○ (2)沒有參與，原因為何？ (可複選 )
□沒有意願  　□工作學業忙碌 　　□需照顧家人

□家人不支持  　□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缺乏資訊

□健康不佳  　□交通不方便  　　□沒有人陪同 (伴 )
□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  受 COVID-19疫情影響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32.您最近 1年內是否有參與進修學習 (如：參加課程、講座、演講等 )？
○ (1)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有 ○沒有

○ (2)沒有參與，原因為何？ (可複選 )
□沒有意願  　□工作學業忙碌 　　□需照顧家人

□家人不支持  　□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缺乏資訊

□健康不佳  　□交通不方便  　　□沒有人陪同 (伴 )
□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  受 COVID-19疫情影響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33.您最近 1年內是否有參與休閒活動 (如：文化類的展覽；體能類的跳舞、爬山、健走；藝術性
的園藝、繪畫、手工藝；社交性的與親友聊天聚會；娛樂性的看電視或電影、聽音樂、旅遊 )？
○ (1)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有 ○沒有

○ (2)沒有參與，原因為何？ (可複選 )
□沒有意願  　□工作學業忙碌 　　□需照顧家人

□家人不支持  　□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缺乏資訊

□健康不佳  　□交通不方便  　　□沒有人陪同 (伴 )
□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  受 COVID-19疫情影響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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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齡或退休生活安排【45歲以上回答】

34.請問您對於未來的高齡或退休生活會擔憂哪些事情？
○ (1)不會擔憂
○ (2)會擔憂，擔憂項目：(可複選，請勾選您認為最重要的前五項 )

健康面向

□身體逐漸弱化 □失智、腦袋退化

□失去行動力 □外貌老化

□生病沒有人照顧 □被看護 /照顧者欺負
□配偶 /同居伴侶的健康問題

經濟面向
□錢不夠用 □沒有工作

□沒有地方住

家庭面向

□  獨居 □  不被家人或社會需要

□  配偶 /同居伴侶生病的照顧問題 □  家人情感維繫

□  父母照顧問題

其他面向

□  跟不上社會的腳步 □  不會安排生活

□  人身安全問題 □  往生後事處理問題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35.請問您有沒有針對高齡或退休後生活作下列規劃？ (可複選 )
□ (1)理財養老金規劃  □ (2)居住安排規劃  □ (3)身體健康的維持
□ (4)醫療保險規劃  □ (5)學習生活規劃  □ (6)休閒生活規劃
□ (7)其他規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 (8)沒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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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婦女服務與措施

36.在婦女服務方面，您希望政府提供或加強的服務措施，依照優先程度排列，前三項有哪些？

      第一優先：____________；第二優先：____________；第三優先：____________

就 業 工 作
(01)就業媒合服務 (02)創業貸款
(03)落實彈性工作或友善工作環境 (04)消除職場對婦女之歧視

經 濟 方 面 (05)經濟協助

家 庭 方 面
(06)推廣家務分工平等觀念 (07)增加幼兒托育照顧服務
(08)增加長期照顧服務

社 會 參 與
(09)提供進修學習課程資訊或服務 (10)提供交通服務
(11)增加公共空間無障礙設施

其 他

(12)心理諮商服務 (13)法律諮商服務
(14)子女教育諮商服務 (15)婦女人身安全
(1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37.您期望政府或民間機構團體如何建立完善的托兒服務措施？

      第一優先：____________；第二優先：____________；第三優先：____________

制 度 規 劃
(01)加強辦理居家托育人員 (保母 )在職訓練
(02)運用資訊系統進行居家托育人員 (保母 )管理

企 業 方 面 (03)鼓勵企業設置員工子女托育設施

彈 性 托 兒
(04)鼓勵延長托嬰中心收托時間   (05)鼓勵延長幼兒園收托時間
(06)辦理臨時托育服務   (07)加強辦理課後收托服務

費 用 方 面 (08)提高育兒津貼   (09)提高托育補助

機 構 方 面
(10)加強訪視居家托育 (保母 )服務   (11)加強辦理托嬰中心評鑑
(12)增加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服務量能

其 他 方 面 (13)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38.您期望政府或民間機構團體如何建立完善的長期照顧服務措施？

      第一優先：____________；第二優先：____________；第三優先：____________

機構方面
(01)鼓勵設立居家式長照機構 (02)鼓勵設立社區式長照機構
(03)鼓勵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 (04)加強各類型住宿機構的評鑑與輔導

服務方面
(05)推動照顧技巧指導服務 (06)充實照顧服務員人力
(07)加強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 (08)提升照顧服務員服務品質

其 他

(09)提高補助照顧費用
(10)推動照顧失能、失智家人者之留職帶薪親職假
(11)加強長期照顧服務政策宣導
(12)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合作。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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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欄【訪員填寫】

訪問日期：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______ 時 ______ 分 ~______ 時 ______ 分

訪問總花費時間：______ 分鐘 (非一次完成請扣除停止時間 )

可接受複查時段：

○ (1) 早上 09:00~12:00 ○ (2) 下午 13:30~17:30 ○ (3) 晚上 18:30~22:00

督導員 審核員 訪查員 填表日期

民國 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